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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春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入校

考查安排的通知

长春工程学院：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委员会

（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委员对你校自评报告的审阅意见，决定通

过该报告。评估委员会将派遣考查小组对你校进行实地考查，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查时间

考查小组入校考查时间为 2018年 4月 26—28日，4月 25日专家

进校报到。具体考查安排由你校与考查小组协商确定。请接到本通知

后，及时与考查小组组长及成员联系，商定有关事宜。

二、考查小组成员

组长：罗尧治 教授 浙江大学（13906508395）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尤 完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业协（13601077790）

朱炳寅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13910115163）



邹超英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13009716580）

张素梅（兼秘书）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

（13804521947）

三、有关费用

（一）专家从所在单位到你校往返机（车）票费及进校考查

期间的食宿费由你校承担。

（二）学校不需要交纳评估费，评估费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承

担。

四、有关要求

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勤俭、廉洁、公平、高效地

做好评估考查工作，请严格遵守以下要求：

（一）在评估考查中，要力戒形式主义和迎来送往，有关会

议的时间和参加人员严格按照《评估文件》的要求进行。把工作

重点放在专业评估（认证）及与专家交流方面，让专家能够全

面、准确地了解专业办学情况。

（二）考查小组名单公布到进校前，学校不得拜访考查小组

成员，不得邀请专家到学校访问、讲学及咨询等相关活动。

（三）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有关要求，专家住

宿原则上安排在学校招待所的普通单人间，在学校食堂或所住招

待所就餐，以自助餐为主，食、宿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四）除必要的工作引导外，不为考查小组成员个人配备联

络员，保证专家能够自由考查。不安排与评估工作无关的考察或

联谊活动，不张挂（贴）欢迎标语等。



（五）不得向专家发放补贴、咨询费、劳务费及任何形式的

礼金、礼品或有价票证。

入校考查期间，有何问题请及时与评估委员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人：田歌 电话：010-58934045

传真：010-58933389 E-mail: tujianpinggu@163.com

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

2018年 4月 13日


